承德银行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说明书
（第三十七期三年）
1、 产品要素
	产品名称
	承德银行大额存单第三十七期三年

	产品代码
	231229003525

	发售对象
	个人

	币种
	本金币种：人民币；利息币种：人民币

	发行渠道
	综合柜面、智能柜台、手机银行

	发行时间期
	2023年12月31日8:00 - 2024年1月31日21:00

	存单期限
	[bookmark: _GoBack]三年

	年利率（%）
	3.0

	认购起点金额
	20万元

	最小递增金额
	1元

	计息类型
	固定利率

	利息计算方式
	到期兑付利息＝存单面值×年利率×存期（年）

	付息方式
	到期付息、付本

	起息日
	购买成功当日

	到期日
	起息日起满三年，对年对月对日

	兑付日
	到期日当日

	转让
	全额转让，挂单有效期10天，支持手机银行渠道转让

	提前支取条款
	允许2次部分提前支取，部分支取后剩余金额不能低于起存额，全额提前支取时，按支取日我行挂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附属条款
	1.我行大额存单采用电子化方式发行，不开立实物存单；
2.发行期如遇人行利率调整则提前终止发行；
3.到期未兑付的大额存单，到期日后逾期时段按照实际兑付日承德银行挂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4.本期大额存单可质押；可办理存款证明；

	税款
	如国家征收利息税，承德银行按国家有关规章制度执行。



    二、认购
　　本期产品采用电子化存单，投资人须凭我行借记卡，在我行网点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认购；或在每日认购时间段内通过我行手机银行自助办理认购。投资人经网点或手机银行确认购买的，即表示其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同意本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本期产品所支持的认购渠道详见产品要素。
　　投资人委托他人代理认购的，代理人须持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投资人借记卡、投资人有效身份证件，在我行网点代理投资人办理认购手续。
我行根据经营策略制定每期大额存单计划发行规模，客户认购成功额度即冲减计划发行规模，售完即止。
    三、提前支取
　　投资人可在存单未到期前，办理全额或部分提前支取。部分提前支取后，存单余额应不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如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应办理全额提前支取）。因办理时段资信证明、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提前支取。
　　如产品付息方式为定期付息，投资人提前支取本金时，按产品要素中提前支取条款规定计算存期内利息，并扣除往期付息时多支付的利息（不足部分将从本金中扣除）后向投资人一次性兑付。
　　投资人可本人在我行网点或电子渠道手机银行办理提前支取手续。投资人委托他人办理提前支取的，须在我行网点柜面办理，并提供我行要求的资料信息。
    四、转让条款
　　如当期大额存单允许行内转让，投资人可办理大额存单转让业务，具体规则如下：
　　1.状态正常的大额存单存续期间支持全部或部分转让。
　　2.转让金额及转让后留存金额不得低于该产品的最低起存金额。
　　3.大额存单转让仅限定于行内客户之间进行。
　　4.大额存单转让支持公开转让及指定购买人转让两种方式。公开挂单转让的大额存单，符合我行认购资格的客户均可购买；指定购买人转让的大额存单只能由卖方所指定的购买人购买。
　　5.您可通过我行智能设备及手机银行办理公开转让业务，也可通过我行网点柜面、智能设备及手机银行办理指定转让人转让业务。本期产品所支持的受理渠道详见产品要素。
　　6.您申请办理大额存单转让业务受理成功后，我行将冻结大额存单转让部分本金，同时将被转让的大额存单信息对外挂单展示。挂单转让期间，您可通过转让撤销交易进行撤销。
　　7.为保证您挂单转让期间的收益，转让中的大额存单每天的转让价格会随上一日应收利息数额而自动增加。请您关注转让期间转让价格的变化，如需调整，可撤销转让后重新挂单。
　　8.购买人可通过我行营业网点、电子渠道等查询及购买挂单转让中的大额存单。大额存单转让采用交易过户方式，在卖方及买方成交时，完成存单过户。除本金外，被交易的大额存单原始要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票面利率、到期日、付息方式、提前支取条款等）保持不变。本期产品所支持的受理渠道详见产品要素。
9.大额存单转让交易完成后不可撤销，但购买人可提前支取或再次进行转让。
10.本期产品所支持转让条件请见产品要素。
　　五、到期本息兑付
　　大额存单到期后，客户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兑付本息：
　　1.大额存单到期日当天，客户可持有效证件及借记卡在我行网点柜面办理到期兑付，兑付后本息资金将划转至投资人认购本期大额存单的借记卡活期存款账户内。
　　2.大额存单到期日晚间，我行自动将本息资金划转到投资人认购本期大额存单的借记卡活期存款账户内，但因办理时段资信证明、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自动兑付。
　　存款期间投资人存单被有权机构查询、冻结、扣划的，我行将按照有权机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六、利息收益说明
　　本产品是银行存款类金融产品，自产品起息日开始计息。如投资人持有到期，我行保证本金兑付并按票面利率支付利息。如投资人提前支取，支取时利率计息规则按当期产品说明执行。提前支取后剩余金额部分仍遵从原存单计息规则。如产品付息方式为定期付息，定期付息日为起息日起满周期的对应日期，对年对月对日，遇月末无对应日期时付息日为月末最后一天。付息时间为每个付息日晚间。
　　七、特殊业务办理
　　投资人可根据需要在我行网点柜面办理大额存单开立资信证明及办理质押业务（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除外）。
　　八、查询
　　投资人可前往我行营业网点或通过电子渠道对本人名下的大额存单余额及明细进行查询。
